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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辦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民國 110 年 2月 26 日府社幼一字第 1102614569號函修正 

                                                       民國 113 年 1月 8日府社幼一字第 1132606069 號函增修 

                                                       民國 114 年 1月 14 日府社幼一字第 1142607410號函增修 

                                                       民國 114 年 12月 15日府社幼一字第 1142679765 號函增修 

                                                                                     

壹、緣起： 

    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保障發展遲緩兒童受特別照顧之權利，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對於發展遲緩兒童應提供早期療育服務及醫療費用補助之規定，爰訂定本計畫。 

貳、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 條、第 23 條以及第 31 條及衛生福利部發展遲緩兒

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叁、目的： 

一、 落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 

二、 促進發展遲緩兒童及早接受療育，掌握其最佳療效期，使發展遲緩兒童的障礙程度 

    減至最低，並透過療育服務使其潛能盡量發揮。 

三、 減輕發展遲緩兒童家庭之經濟負擔，協助其維持家庭功能，降低社會成本。 

肆、策劃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伍、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陸、協辦單位：雲林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中心 

柒、補助對象： 

一、 凡設籍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已通報本縣早期療育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中心並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者，自通報當月起符合申請資格： 

      (一)未達就學年齡之疑似發展遲緩、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 

      (二)已達就學年齡，經鑑定安置輔導委員會同意暫緩入學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 

          童。 

      前項所稱疑似發展遲緩、發展遲緩兒童，指持有聯合評估中心或地方政府補助或資格 

      指定之評估醫院開具之綜合報告書(有效期間依報告書有效期限認定之)或疑似發展遲 

      緩、發展遲緩證明書(有效期間自開立日期起算一年內為有效)者，其有效期間之延續 

      得經地方政府組成之專業團隊開具證明書認定之。 

二、 本計畫補助對象排除單純注意力不集中/過動、構音異常、日常生活功能(生活自理) 

    領域遲緩者，惟診斷證明載明(疑似)發展遲緩，建議接受早期療育者不在此限。 

捌、補助項目： 

一、 符合補助對象之兒童至公、私立早期療育機構、經許可兼辦早期療育業務之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認可之早療特約醫療單位、本府或其他

地方政府認可之當年度自費療育單位接受療育，得依經評估具該類遲緩需求項目申

請療育訓練費用及交通費用之補助。 

二、 依衛生福利部「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接受療育者，不得重複請領 

    療育訓練費及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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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補助標準： 

一、 交通費：每次補助新臺幣二百元，(以治療日期核算補助次數，每日以一趟為限)， 

    免費搭乘本縣復康巴士、長期照護交通車進行療育或接受到宅療育者及在幼兒園接 

    受療育服務之幼兒園學童不得申請交通費補助。 

二、 療育訓練費：自費療育費用及到宅療育費用，依收據實報實銷，每人每次補助金額 

    核實支付。(健保給付項目之基本部分負擔、評估費、診斷書費及掛號費不予補 

    助)。 

      前項療育項目指語言治療、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聽力治療(聽覺復健/聽能訓練)、   

      感覺統合、針炙治療、心理治療、音樂療育、遊戲療育、藝術療育、視能訓練及認知 

      學習等療育訓練。 

三、 列冊低收入戶：前二項補助合計，每人每月最高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六千元，以實報 

    實銷方式申請。  

四、 非低收入戶：前二項補助合計，每人每月最高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四千元，以實報實 

    銷方式申請。 

五、 領有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費用補助之 

    全民健康保險未涵蓋之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訓練費補助不得重複領取；當年度九月已   

    入小學者，本補助僅申請至入小學前八月三十一日止。 

六、 接受療育之自費療育單位需經本府核可且療育項目及療育人員經核備者，方可檢具 

    自費療育收據正本申請療育費用補助。(當年度自費療育單位名冊詳見本府社會處網 

    站主題專區-兒少專區-雲林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資訊網查詢。)    

拾、申請程序： 

一、 申請人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受補助兒童之監護人、父母、寄養父母、實際照顧者或經地方政府核可之  

 申請人提出申請。 

    (二)應備文件(第 2、3、4、5 項僅需於年度首次申請或換發時須檢附): 

1. 申請表一式一份。 

2. 受補助兒童及申請人之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須詳細記事)。 

3. 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 

4. 緩讀證明（限暫緩入學者）。 

5. 有效期限內發展遲緩證明(擇一最新證明檢附): 

  評估醫院開具之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綜合報告書(含封面及評估結果報告)或身 

  心障礙證明之影本。 

6. 受補助兒童或法定監護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因特殊原因使用非兒童或法

定監護人郵局存摺者，需經通報轉介中心社工員評估調查，並應檢附具領人之

切結書及其戶籍資料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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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療育訓練收據正本。 

8. 療育紀錄表。 

   (三)應備文件請依序排放，影本資料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及簽名或蓋章，另療育紀錄 

       表需有醫院或自費療育單位戳章及執行療育人員職名章或療育項目及人員簽名。 

二、 申請方式： 

(一)每季申請一次，應於申請時間內提出申請（遇假日順延至下個工作天），逾期不予 

    受理且不得追溯。申請時間如下： 

1. 一月至三月補助款之申請期間為四月五日前。 

2. 四月至六月補助款之申請期間為七月五日前。 

3. 七月至九月補助款之申請期間為十月五日前。 

4. 十月至十二月補助款之申請期間為次年一月五日前。 

(二) 申請人應填具申請表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逕送本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    

中心初審及彙整後，送交本府社會處複審請款，審核無誤後補助款統一匯入郵局帳    

戶。資料倘有不全者，本府或本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中心得通知申請人    

於收到通知後 10 天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該申請案件本府不予受理。每年    

度第一次提出申請需檢附發展遲緩證明文件，並請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中心有效掌    

握證明書有效期限。 

(三)兒童因故申請原因消失，或未符上開補助各項規定，申請人或服務機構應通知本府

停止補助，若未通報者，一經查證屬實，本府得追回溢領之補助費，涉及刑事責任

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拾壹、經費來源：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及本府編列預算辦理。 

拾貳、自費療育單位服務品質管控: 

一、 資格審查： 

     為使本縣自費接受療育之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能減輕負擔，請提供早期療育服務之單 

     位逕送以下相關資料至本府核辦: 

(一)療育訓練單位自費療育申請表。 

(二)專業人員相關證明文件(專業人員執業執照、醫事人員證照、社工師證照、教保人

員證明或特教老師證明、學歷證明、三個月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工作人員切結書、在職訓練證明等)。 

(三)立案相關證明文件(含經主管機關同意之收費標準)或本府委託勞務契約影本。 

二、 療育費用之申請: 

    本補助計畫按季受理民眾申請，倘自費療育單位獲本府同意後，將公告自費療育單 

    位相關資訊於本府社會處網站，以利民眾查詢，核可期限自申請當月起至當年度年 

    底止(次年度自費療育單位須重新提出申辦)，民眾可持本府公告核可之自費療育單 

    位收據申請本府療育費用補助。  

三、 應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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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有監督、檢查及不定期稽查（療育提供情形、療育對象身份確認等）療育訓

練單位之權利，前述單位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為保障兒童權益，執行本項業務之負責人及專業人員須經查調無違反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 條及教師法第 14 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等所定情

事。 

(三)自費療育之收費標準請先報所屬主管機關備查後，再向本府提出申請。 

(四)自費療育單位如有歇業，或更動療育地址，應報主管機關及本府核備。 

(五)為增能與賦權家長，請自費療育單位與家長共同討論以「家庭為中心」之療育目

標，提供家長參與療育過程並適時引導，以提升家長之能力，協助家庭和兒童以

作息活動為重點，增進兒童於生活情境中獲得學習機會。 

(六)經查療育訓練單位如課堂排課、療育提供有未依規定辦理、內容不實致虛報申領

者，除將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公告於本府網站外，並通報相關立案主管機關憑

辦。 

(七)療育訓練單位應配合辦理兒童發展通報事宜。 

拾參、本計畫奉縣長核定或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組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如有未盡

事宜得視情況修訂之。 


